
通 告

为切实维护我市道路交通秩序，全力整治道路交通乱象，缓

解交通拥堵，遏制亡人交通事故多发态势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，市委市政府决定将 2021 年作为交通安全整治年，从即日

起至 12月 31日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交通安全整治行动。根据有

关法律法规，现通告如下：

一、广大交通参与者应当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
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

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《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其

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。

二、严禁未依法取得车辆牌证的机动车、已达报废标准的机

动车、非法改装（拼装）机动车以及其他非法机动车辆上道路行

驶。

三、严禁伪造、变造机动车牌证，或使用、买卖伪造、变造

机动车牌证。

四、严禁各类摩托车、残疾人专用车、人力三轮车（含加装

动力装置的人力三轮车）以及其他机动车从事非法营运（载客、

载货等）活动。

五、严禁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，严禁行人随意横穿马路、

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，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人员佩戴安全

头盔。

六、严禁占道经营及其他非法占用道路影响交通的行为。

七、严禁二轮摩托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上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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驶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无牌无证车辆或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

盔的二轮摩托车驾乘人员提供油料、修配等服务。

八、严禁酒后、醉酒驾驶机动车和追逐竞驶（飙车）行为。

九、严禁车辆超员、超载、超速行驶，严禁违反规定运输危

险化学品行为。

十、对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公共停车场等车辆聚集停放

的场所进行清查，对违法车辆依法扣留收缴。

十一、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和本通告规定的，由执法部门依法

予以处罚，对违法车辆依法进行处理，视情况予以曝光。对阻碍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十二、全市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驻潮单位公职人员要带

头遵守交通法规和本通告的有关规定。

广大市民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积极参与、支

持和配合交通安全整治工作，共同维护我市道路交通秩序，营造

安全、畅通、文明、有序的交通环境。如发现违法犯罪行为，请

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（举报电话：110）。

特此通告。

潮州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3月 8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